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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波

连日来，地方两会密集召开，其中

涉及“一老一小”的民生话题成为关注

热点。

1月 14日，北京市市长殷勇在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

市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继续加强社

会保障，包括在“老老人”数量较多的

区域新建50个养老服务中心，老楼加

装电梯完工600部，新建2000张家庭

养老床位、2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

务点，实现市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

覆盖等。这一番关注“老老人”和“小

小孩”的表述，引发了广泛关注。

“老老人”是北京市结合实际划定

的养老照护服务刚需老年群体，具体

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80岁以

下失能失智老年人”。“小小孩”则主要

是指年龄较小、需要特殊关照的孩子。

让“老老人”有所养、“小小孩”有

所托，是许多家庭的关切。近年来，北

京市聚焦全面建设区域养老服务综合

体、复制推广居家养老服务创新模式、

加快培养养老服务人才、开展居家适

老化改造、建设老年友善医院、开展托

幼一体化试点等工作，瞄准“老老人”

“小小孩”群体最迫切、最直接的现实

需求，从供给侧发力，持续提升服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

“一老一小”是牵动千家万户的

“关键小事”，尤其对于那些正在帮着

子女照顾幼儿的老人来说，幼有所育

是老有所养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时，

孙辈如果没人看护，老人也无法安心

休养。

“一老一小”还是关乎百姓福祉的

“民生大事”。抓好“一老一小”这两个

重点，精准为群众排忧解难，是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要求。

近年来，各地将关爱“一老一小”

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利的重要工

作，持续完善服务体系。但是，织密织

牢“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是一项系

统工程、长期任务，尤其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人们会对养老和育儿提出新的

要求，必须政府、社会、家庭一起动起

来，综合施策、持续用力。

一方面，政府要摸底、盘活现有及

可转化的“一老一小”资源，提升老年

人健康素养，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努力

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同时，让更多老

年人成为持续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

会进步的“银发力量”。

另一方面，要动员全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

从养老托育服务设施涉及的用地用

房，到行业亟须的专业技能人才培

养，再到康复护理、助餐助行、医养融

合等服务模式的创新入手，大力发展

完善普惠性养老机构、构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网络、强化特困老人兜底

保障等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要加快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

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

幼儿安全保障，合力打造养老托育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让越来越多

的“老老人”和“小小孩”拥有稳稳的

幸福。

关照老人、呵护孩子是一个长期

工程，永远会有新课题。各级政府尤

其相关部门需要长期跟踪调研，与社

会期待保持同步，不断丰富工作细

节，让更多“老老人”有所养、“小小

孩”有所托。

让让““老老人老老人””有所养有所养、“、“小小孩小小孩””有所托有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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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线上的型号实体店没有、各平台

间相同款式型号却不同、电商专供款

价格低质量却不及线下……这是不少

消费者近年来在购物中遇到的问题。

有媒体报道，长期以来，一些消费品的

货源线上线下难统一，甚至在不同平

台间刻意制造“壁垒”阻碍购买者比

价，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

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

有专家指出，电商专供商品如果

外观、编码与实体店商品完全相同，但

质量有显著差异，就属于故意违反经

营者信息披露义务，侵犯消费者的知

情权，构成欺诈。

@《广州日报》：在网购盛行的当

下，线上线下、不同平台之间为何难以

实现同款同售？线下渠道涉及多个层

级，每个环节都伴随着租金、人力等成

本。线上渠道能够省去这些中间成

本，商品可直接从工厂到店铺。基于

此，品牌方进行差异化供货，也是为了

避免线上线下同款竞争、伤害经销商。

若供货不同但商品保质保量，消费者

自然可以理解、接受。但为了“卷”低

价、冲销量，部分品牌的电商专供，常

常打着低价旗号在质量上大打折扣。

小到尺寸、材质的变化，大到功能、性

能的缩水，消费者看似省了钱，实际上

并未得到符合价格预期的商品。

@半月谈：近年来，多地开展过专

项行动，对“电商专供”等产品加强监

督检查，确保产品质量过关。电商平

台应更加注重品质与价格的平衡，不

要为了打价格战而采取垄断、设置壁

垒等方式，使本该统一的产品被迫分

成多个货号、型号销售。电商监管部

门应加强对平台的监管，打击价格垄

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和消费者权益，尊重消费者知情权、比

对权，从而放心购物。

避免出游订到避免出游订到““虚假房虚假房””
要把风险化解置于前端要把风险化解置于前端
■李英锋

一家四口假期出游，提前在线上预订酒

店，却订到房型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房”，最

后不仅订单被取消，旅行计划也被打乱，被

迫3天换了3家酒店——这是孙先生的真实

经历。日前，孙先生起诉平台和旅行社索赔

案的一审判决公布，法院判旅行社赔偿1倍

订房款项3000余元。

住宿是出游的重要环节，很多游客在出

游前都会出于锁定房源、享受优惠等目的预

订酒店，并以住宿为基础，对整个出游行程

作出计划安排。如果出游日期在旅游旺季

或者出游地为热门目的地，提前预订酒店几

乎成为游客的必选动作，否则很可能面对无

房可住或者付出更贵房费的情况。

然而，当一些消费者奔着预订好的酒店

乘兴而去，却被不能入住的“虚假房”扫了

兴。这部分消费者只能被动慌乱地重新选

择其他酒店，严重影响了旅行体验。有的消

费者甚至可能因此会改变、压缩乃至取消出

游计划。

消费者订到“虚假房”，不论问题出在哪

个环节，必然要有人承担责任。如果酒店故

意隐瞒信息，或虚假夸大宣传，虚构根本不

存在的或无法兑现的客房服务，就构成消费

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对此，酒店应承担“退一赔三”责

任，市场监管部门还可依法处罚酒店。

如果酒店为应对消费者临时退房的情

况，为保障入住率，按照一定比例对外超额预

订客房服务，却未把握好度，致使预订的房间

超出了酒店的客房服务供给上限，致使部分

消费者的入住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酒店应承

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消费者相关损失。

如果问题出在中间服务环节，在线旅游

平台或旅行社没有全面准确地宣传酒店的

服务信息，没有把消费者的预订信息或预订

款及时传递给酒店，在线旅游平台或旅行社

就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但事后维权往往程序繁琐、耗时费力，

而消费者的维权能力参差不齐。有的消费

者会因没精力、没信心，放弃了维权，或接受

了明显低于维权期望值的处理结果。有的

消费者即使博弈一番，最终的维权结果可能

也不尽如人意。

消费者订到“虚假房”后再维权是一种

途径，但同时，有关方面应在前端对“虚假

房”进行排雷，帮助消费者化解风险。市场

监管部门、消协等应瞄准“虚假房”问题多发

的区域、环节或时间节点，向酒店、在线旅游

平台、旅行社发布规范守信经营提示，并辅

以合规指引、合规约谈等措施，划清法律底

线和诚信底线，告诫引导经营者合法、真实、

准确宣传，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好消费者权益。

对于存在虚假夸大宣传、消费欺诈、利

用霸王条款侵犯消费者权益、恶意制造“虚

假房”的经营者，应依法查处，并将违法失信

问题记入征信系统，让经营者付出必要的法

律代价、失信代价。

消费者有必要了解“虚假房”的侵权套

路，在预订房间过程中注意留存与经营者的

沟通记录或经营者的宣传、承诺信息。

酒店协会等行业协会有必要加强对酒

店、旅行社等主体的行业管理，进一步完善

营销服务规则和标准，从源头杜绝虚假夸大

宣传行为，把酒店预订额度框定到合理合法

的范围内，并优化酒店超额预订的替代解决

方案，为消费者提供维权最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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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专供电商专供”，”，品质与价格如品质与价格如何平何平衡衡？？

中消协：“加价选座”
不得成为“行业惯例”

针对近期民航选座额外

收费问题，中消协近日表示，

“加价选座”不得成为“行业

惯例”。“加价选座”限制了消

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违背了公平交

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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